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3287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曾盈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梅氏清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

偵字第1276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曾盈誠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梅氏清犯傷害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補充理由如下外，其餘均引用檢察

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被告曾盈誠、梅氏清（下稱被告2人）分別於警詢中固坦認

於附件犯罪事實欄�所示時、地，各以附件犯罪事實欄�所
載方式毆打被告梅氏清、推倒被告曾盈誠之事實，惟均矢口

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被告曾盈誠辯稱：是對方先推倒我，我

便拿塑膠管及木棍打她的雙腿，不然我會被她毆傷等語（警

卷第1頁背面）；被告梅氏清辯稱：對方的傷勢是對方自己

造成的，是對方先拿鐵棍打我，我基於自我防衛才推他等語

（警卷第5頁背面、第6頁背面）。惟查：

　㈠上開被告2人所坦認之事實，業據其等各於警詢中指訴明確

在卷（警卷第1頁背面、第6頁背面），並有卷附被告2人於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警詢中提出之霖園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建佑

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各1份在卷可憑，堪以認

定。

　㈡另被告2人固以前詞置辯，然按，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

法之侵害，始足當之，防衛過當，亦以有防衛權為前提；刑

法上之防衛行為，係以基於排除現在不法之侵害而不超越必

要之程度。惟侵害業已過去，或預料有侵害而侵害尚屬未

來，或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均不得主張防

衛權，而互毆係屬多數動作構成單純一罪，而互為攻擊之傷

害行為，縱令一方先行出手，還擊之一方，在客觀上苟非單

純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為必要排除之反擊行為，因其本即有

傷害之犯意存在，自無主張防衛權之餘地（最高法院108年

度台上字第432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2人就本件案

發始末，均於警詢中陳稱係對方先出手始出手推倒、持塑膠

管及木棍防衛（見警卷第1頁反面、第7頁反面），則本案究

竟係何人率先出手一節，雙方各執一詞，且細繹被告2人前

揭辯詞，無非均係以正當防衛置辯，再依其等前開辯詞，均

可知被告2人於行為當時，主觀上之認知，均係對方先出手

傷害後，始出於反擊之意思為本件客觀舉措之認知，足徵被

告2人於行為時，均因所為侵害業已過去，已非屬現在不法

之侵害，被告2人仍以附件犯罪事實欄�所示方式傷害對

方，顯俱非出於防衛之意，而是基於傷害之犯意甚明，且被

告2人上開所為在客觀上顯非對現在不法侵害所為之必要排

除行為，而無正當防衛之適用；再者，本件衝突發生時，客

觀上雖有一方應確係先下手實施犯行之人，然佐以現場目擊

證人曾盈菖於警詢中供證：伊在當和事佬把雙方分開，以免

雙方受傷等語（警卷第3頁背面），顯見事發當時被告2人顯

係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無疑，是被告上開所

辯縱然一方所辯屬實，尚無從取得其以如附件犯罪事實欄�
所示方式毆打對方之正當權源，自俱無從主張正當防衛，而

不妨害其等本件傷害犯行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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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上開傷害犯行，均堪認定，

各應依法論科。

三、按家庭暴力者，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

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又稱家庭暴力罪

者，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

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

明文。查被告曾盈誠前為被告梅氏清之小叔，業據被告2人

供承在卷（見警卷第1頁反面、第5頁），自屬家庭暴力防治

法第3條第4款所定家庭成員關係，則被告2人所為，屬家庭

成員間實施不法侵害之行為，均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

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並構成刑法規定之犯罪，惟因家庭暴

力防治法並無相關罰則之規定，是應依刑法之規定予以論罪

科刑。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

罪。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均為成年人，不思

以和平理性方式解決糾紛，僅因細故即以徒手推倒、持塑膠

管及木棍毆打之方式互相傷害對方，造成對方分別受有如附

件犯罪事實欄一所載之傷勢，所為均屬不該。復審酌被告2

人犯後均否認犯行，且經本院依職權移付調解未果，迄今均

尚未與對方達成和解；兼衡被告2人犯罪之整體情節、被告

曾盈誠手持廢棄之塑膠管及木條毆打被告梅氏清之手段，顯

較被告梅氏清僅以徒手為本件犯行之手段為嚴重、各自造成

對方所受傷勢程度，暨被告2人各於警詢自述之智識程度、

家庭經濟狀況（詳參被告2人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被告

曾盈誠領有○度身心障礙證明之身心狀況（按：本件無證據

證明被告於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

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該能力顯著減

低，見警卷第14頁），被告2人均無前科之素行等一切情

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以新臺幣1,000元

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五、被告曾盈誠持以犯本案之塑膠管及木棍，固屬供其本件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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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之物，然考量該等物品係被告曾盈誠於路邊隨手拾得，

顯非其所有，衡情亦非屬違禁物，且未據扣案，爰不予宣告

沒收，附此敘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

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張雅婷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李承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瑋庭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12767號

　　被　　　告　曾盈誠　（年籍資料詳卷）

　　　　　　　　梅氏清　（年籍資料詳卷）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

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曾盈誠前為梅氏清之小叔，2人間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

4款之家庭成員關係。梅氏清於民國113年3月18日9時47分

許，至其前夫曾盈菖（所涉傷害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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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處高雄市○○區○○路00巷0號整理衣物時，因故與曾盈

誠發生爭執，雙方均基於傷害之犯意，互相攻擊，曾盈誠持

路邊廢棄之塑膠管及木條打梅氏清之雙腿及背部；梅氏清則

徒手推倒曾盈誠，致梅氏清受有右腹部抓傷、腰部抓傷、雙

大腿多處紅腫、左小腿紅腫之傷害；曾盈誠則受有右膝挫擦

傷、左足背擦傷、左足3、4趾挫傷之傷害。

二、案經曾盈誠、梅氏清訴由高雄市政府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報

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曾盈誠之供述。

(二)被告梅氏清之供述。

(三)證人曾盈菖之證述。

(四)霖園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建佑醫院受理家庭

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

二、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8 　　日

　　　　　　　　　　　　　　　檢　察　官　張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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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3287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曾盈誠




            梅氏清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276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曾盈誠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梅氏清犯傷害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補充理由如下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被告曾盈誠、梅氏清（下稱被告2人）分別於警詢中固坦認於附件犯罪事實欄所示時、地，各以附件犯罪事實欄所載方式毆打被告梅氏清、推倒被告曾盈誠之事實，惟均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被告曾盈誠辯稱：是對方先推倒我，我便拿塑膠管及木棍打她的雙腿，不然我會被她毆傷等語（警卷第1頁背面）；被告梅氏清辯稱：對方的傷勢是對方自己造成的，是對方先拿鐵棍打我，我基於自我防衛才推他等語（警卷第5頁背面、第6頁背面）。惟查：
　㈠上開被告2人所坦認之事實，業據其等各於警詢中指訴明確在卷（警卷第1頁背面、第6頁背面），並有卷附被告2人於警詢中提出之霖園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建佑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各1份在卷可憑，堪以認定。
　㈡另被告2人固以前詞置辯，然按，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始足當之，防衛過當，亦以有防衛權為前提；刑法上之防衛行為，係以基於排除現在不法之侵害而不超越必要之程度。惟侵害業已過去，或預料有侵害而侵害尚屬未來，或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均不得主張防衛權，而互毆係屬多數動作構成單純一罪，而互為攻擊之傷害行為，縱令一方先行出手，還擊之一方，在客觀上苟非單純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為必要排除之反擊行為，因其本即有傷害之犯意存在，自無主張防衛權之餘地（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32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2人就本件案發始末，均於警詢中陳稱係對方先出手始出手推倒、持塑膠管及木棍防衛（見警卷第1頁反面、第7頁反面），則本案究竟係何人率先出手一節，雙方各執一詞，且細繹被告2人前揭辯詞，無非均係以正當防衛置辯，再依其等前開辯詞，均可知被告2人於行為當時，主觀上之認知，均係對方先出手傷害後，始出於反擊之意思為本件客觀舉措之認知，足徵被告2人於行為時，均因所為侵害業已過去，已非屬現在不法之侵害，被告2人仍以附件犯罪事實欄所示方式傷害對方，顯俱非出於防衛之意，而是基於傷害之犯意甚明，且被告2人上開所為在客觀上顯非對現在不法侵害所為之必要排除行為，而無正當防衛之適用；再者，本件衝突發生時，客觀上雖有一方應確係先下手實施犯行之人，然佐以現場目擊證人曾盈菖於警詢中供證：伊在當和事佬把雙方分開，以免雙方受傷等語（警卷第3頁背面），顯見事發當時被告2人顯係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無疑，是被告上開所辯縱然一方所辯屬實，尚無從取得其以如附件犯罪事實欄所示方式毆打對方之正當權源，自俱無從主張正當防衛，而不妨害其等本件傷害犯行之成立。　　
　㈢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上開傷害犯行，均堪認定，各應依法論科。
三、按家庭暴力者，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又稱家庭暴力罪者，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曾盈誠前為被告梅氏清之小叔，業據被告2人供承在卷（見警卷第1頁反面、第5頁），自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家庭成員關係，則被告2人所為，屬家庭成員間實施不法侵害之行為，均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並構成刑法規定之犯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並無相關罰則之規定，是應依刑法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均為成年人，不思以和平理性方式解決糾紛，僅因細故即以徒手推倒、持塑膠管及木棍毆打之方式互相傷害對方，造成對方分別受有如附件犯罪事實欄一所載之傷勢，所為均屬不該。復審酌被告2人犯後均否認犯行，且經本院依職權移付調解未果，迄今均尚未與對方達成和解；兼衡被告2人犯罪之整體情節、被告曾盈誠手持廢棄之塑膠管及木條毆打被告梅氏清之手段，顯較被告梅氏清僅以徒手為本件犯行之手段為嚴重、各自造成對方所受傷勢程度，暨被告2人各於警詢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詳參被告2人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被告曾盈誠領有○度身心障礙證明之身心狀況（按：本件無證據證明被告於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該能力顯著減低，見警卷第14頁），被告2人均無前科之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五、被告曾盈誠持以犯本案之塑膠管及木棍，固屬供其本件犯罪所用之物，然考量該等物品係被告曾盈誠於路邊隨手拾得，顯非其所有，衡情亦非屬違禁物，且未據扣案，爰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張雅婷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李承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瑋庭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12767號
　　被　　　告　曾盈誠　（年籍資料詳卷）
　　　　　　　　梅氏清　（年籍資料詳卷）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曾盈誠前為梅氏清之小叔，2人間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之家庭成員關係。梅氏清於民國113年3月18日9時47分許，至其前夫曾盈菖（所涉傷害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之住處高雄市○○區○○路00巷0號整理衣物時，因故與曾盈誠發生爭執，雙方均基於傷害之犯意，互相攻擊，曾盈誠持路邊廢棄之塑膠管及木條打梅氏清之雙腿及背部；梅氏清則徒手推倒曾盈誠，致梅氏清受有右腹部抓傷、腰部抓傷、雙大腿多處紅腫、左小腿紅腫之傷害；曾盈誠則受有右膝挫擦傷、左足背擦傷、左足3、4趾挫傷之傷害。
二、案經曾盈誠、梅氏清訴由高雄市政府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曾盈誠之供述。
(二)被告梅氏清之供述。
(三)證人曾盈菖之證述。
(四)霖園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建佑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
二、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易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8 　　日
　　　　　　　　　　　　　　　檢　察　官　張雅婷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3287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曾盈誠


            梅氏清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
偵字第1276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曾盈誠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梅氏清犯傷害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補充理由如下外，其餘均引用檢察
    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被告曾盈誠、梅氏清（下稱被告2人）分別於警詢中固坦認
    於附件犯罪事實欄所示時、地，各以附件犯罪事實欄所載
    方式毆打被告梅氏清、推倒被告曾盈誠之事實，惟均矢口否
    認有何傷害犯行，被告曾盈誠辯稱：是對方先推倒我，我便
    拿塑膠管及木棍打她的雙腿，不然我會被她毆傷等語（警卷
    第1頁背面）；被告梅氏清辯稱：對方的傷勢是對方自己造
    成的，是對方先拿鐵棍打我，我基於自我防衛才推他等語（
    警卷第5頁背面、第6頁背面）。惟查：
　㈠上開被告2人所坦認之事實，業據其等各於警詢中指訴明確在
    卷（警卷第1頁背面、第6頁背面），並有卷附被告2人於警
    詢中提出之霖園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建佑醫
    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各1份在卷可憑，堪以認定
    。
　㈡另被告2人固以前詞置辯，然按，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法
    之侵害，始足當之，防衛過當，亦以有防衛權為前提；刑法
    上之防衛行為，係以基於排除現在不法之侵害而不超越必要
    之程度。惟侵害業已過去，或預料有侵害而侵害尚屬未來，
    或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均不得主張防衛權
    ，而互毆係屬多數動作構成單純一罪，而互為攻擊之傷害行
    為，縱令一方先行出手，還擊之一方，在客觀上苟非單純對
    於現在不法之侵害為必要排除之反擊行為，因其本即有傷害
    之犯意存在，自無主張防衛權之餘地（最高法院108年度台
    上字第432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2人就本件案發始
    末，均於警詢中陳稱係對方先出手始出手推倒、持塑膠管及
    木棍防衛（見警卷第1頁反面、第7頁反面），則本案究竟係
    何人率先出手一節，雙方各執一詞，且細繹被告2人前揭辯
    詞，無非均係以正當防衛置辯，再依其等前開辯詞，均可知
    被告2人於行為當時，主觀上之認知，均係對方先出手傷害
    後，始出於反擊之意思為本件客觀舉措之認知，足徵被告2
    人於行為時，均因所為侵害業已過去，已非屬現在不法之侵
    害，被告2人仍以附件犯罪事實欄所示方式傷害對方，顯俱
    非出於防衛之意，而是基於傷害之犯意甚明，且被告2人上
    開所為在客觀上顯非對現在不法侵害所為之必要排除行為，
    而無正當防衛之適用；再者，本件衝突發生時，客觀上雖有
    一方應確係先下手實施犯行之人，然佐以現場目擊證人曾盈
    菖於警詢中供證：伊在當和事佬把雙方分開，以免雙方受傷
    等語（警卷第3頁背面），顯見事發當時被告2人顯係無從分
    別何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無疑，是被告上開所辯縱然一
    方所辯屬實，尚無從取得其以如附件犯罪事實欄所示方式
    毆打對方之正當權源，自俱無從主張正當防衛，而不妨害其
    等本件傷害犯行之成立。　　
　㈢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上開傷害犯行，均堪認定，各
    應依法論科。
三、按家庭暴力者，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
    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又稱家庭暴力罪者
    ，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
    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
    文。查被告曾盈誠前為被告梅氏清之小叔，業據被告2人供
    承在卷（見警卷第1頁反面、第5頁），自屬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3條第4款所定家庭成員關係，則被告2人所為，屬家庭成
    員間實施不法侵害之行為，均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
    款之家庭暴力罪，並構成刑法規定之犯罪，惟因家庭暴力防
    治法並無相關罰則之規定，是應依刑法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均為成年人，不思
    以和平理性方式解決糾紛，僅因細故即以徒手推倒、持塑膠
    管及木棍毆打之方式互相傷害對方，造成對方分別受有如附
    件犯罪事實欄一所載之傷勢，所為均屬不該。復審酌被告2
    人犯後均否認犯行，且經本院依職權移付調解未果，迄今均
    尚未與對方達成和解；兼衡被告2人犯罪之整體情節、被告
    曾盈誠手持廢棄之塑膠管及木條毆打被告梅氏清之手段，顯
    較被告梅氏清僅以徒手為本件犯行之手段為嚴重、各自造成
    對方所受傷勢程度，暨被告2人各於警詢自述之智識程度、
    家庭經濟狀況（詳參被告2人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被告
    曾盈誠領有○度身心障礙證明之身心狀況（按：本件無證據
    證明被告於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
    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該能力顯著減低
    ，見警卷第14頁），被告2人均無前科之素行等一切情狀，
    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
    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五、被告曾盈誠持以犯本案之塑膠管及木棍，固屬供其本件犯罪
    所用之物，然考量該等物品係被告曾盈誠於路邊隨手拾得，
    顯非其所有，衡情亦非屬違禁物，且未據扣案，爰不予宣告
    沒收，附此敘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
    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張雅婷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李承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瑋庭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12767號
　　被　　　告　曾盈誠　（年籍資料詳卷）
　　　　　　　　梅氏清　（年籍資料詳卷）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
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曾盈誠前為梅氏清之小叔，2人間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
    4款之家庭成員關係。梅氏清於民國113年3月18日9時47分許
    ，至其前夫曾盈菖（所涉傷害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之住
    處高雄市○○區○○路00巷0號整理衣物時，因故與曾盈誠發生
    爭執，雙方均基於傷害之犯意，互相攻擊，曾盈誠持路邊廢
    棄之塑膠管及木條打梅氏清之雙腿及背部；梅氏清則徒手推
    倒曾盈誠，致梅氏清受有右腹部抓傷、腰部抓傷、雙大腿多
    處紅腫、左小腿紅腫之傷害；曾盈誠則受有右膝挫擦傷、左
    足背擦傷、左足3、4趾挫傷之傷害。
二、案經曾盈誠、梅氏清訴由高雄市政府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報
    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曾盈誠之供述。
(二)被告梅氏清之供述。
(三)證人曾盈菖之證述。
(四)霖園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建佑醫院受理家庭
    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
二、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易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8 　　日
　　　　　　　　　　　　　　　檢　察　官　張雅婷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3287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曾盈誠


            梅氏清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276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曾盈誠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梅氏清犯傷害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補充理由如下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被告曾盈誠、梅氏清（下稱被告2人）分別於警詢中固坦認於附件犯罪事實欄所示時、地，各以附件犯罪事實欄所載方式毆打被告梅氏清、推倒被告曾盈誠之事實，惟均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被告曾盈誠辯稱：是對方先推倒我，我便拿塑膠管及木棍打她的雙腿，不然我會被她毆傷等語（警卷第1頁背面）；被告梅氏清辯稱：對方的傷勢是對方自己造成的，是對方先拿鐵棍打我，我基於自我防衛才推他等語（警卷第5頁背面、第6頁背面）。惟查：
　㈠上開被告2人所坦認之事實，業據其等各於警詢中指訴明確在卷（警卷第1頁背面、第6頁背面），並有卷附被告2人於警詢中提出之霖園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建佑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各1份在卷可憑，堪以認定。
　㈡另被告2人固以前詞置辯，然按，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始足當之，防衛過當，亦以有防衛權為前提；刑法上之防衛行為，係以基於排除現在不法之侵害而不超越必要之程度。惟侵害業已過去，或預料有侵害而侵害尚屬未來，或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均不得主張防衛權，而互毆係屬多數動作構成單純一罪，而互為攻擊之傷害行為，縱令一方先行出手，還擊之一方，在客觀上苟非單純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為必要排除之反擊行為，因其本即有傷害之犯意存在，自無主張防衛權之餘地（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32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2人就本件案發始末，均於警詢中陳稱係對方先出手始出手推倒、持塑膠管及木棍防衛（見警卷第1頁反面、第7頁反面），則本案究竟係何人率先出手一節，雙方各執一詞，且細繹被告2人前揭辯詞，無非均係以正當防衛置辯，再依其等前開辯詞，均可知被告2人於行為當時，主觀上之認知，均係對方先出手傷害後，始出於反擊之意思為本件客觀舉措之認知，足徵被告2人於行為時，均因所為侵害業已過去，已非屬現在不法之侵害，被告2人仍以附件犯罪事實欄所示方式傷害對方，顯俱非出於防衛之意，而是基於傷害之犯意甚明，且被告2人上開所為在客觀上顯非對現在不法侵害所為之必要排除行為，而無正當防衛之適用；再者，本件衝突發生時，客觀上雖有一方應確係先下手實施犯行之人，然佐以現場目擊證人曾盈菖於警詢中供證：伊在當和事佬把雙方分開，以免雙方受傷等語（警卷第3頁背面），顯見事發當時被告2人顯係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無疑，是被告上開所辯縱然一方所辯屬實，尚無從取得其以如附件犯罪事實欄所示方式毆打對方之正當權源，自俱無從主張正當防衛，而不妨害其等本件傷害犯行之成立。　　
　㈢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上開傷害犯行，均堪認定，各應依法論科。
三、按家庭暴力者，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又稱家庭暴力罪者，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曾盈誠前為被告梅氏清之小叔，業據被告2人供承在卷（見警卷第1頁反面、第5頁），自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家庭成員關係，則被告2人所為，屬家庭成員間實施不法侵害之行為，均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並構成刑法規定之犯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並無相關罰則之規定，是應依刑法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均為成年人，不思以和平理性方式解決糾紛，僅因細故即以徒手推倒、持塑膠管及木棍毆打之方式互相傷害對方，造成對方分別受有如附件犯罪事實欄一所載之傷勢，所為均屬不該。復審酌被告2人犯後均否認犯行，且經本院依職權移付調解未果，迄今均尚未與對方達成和解；兼衡被告2人犯罪之整體情節、被告曾盈誠手持廢棄之塑膠管及木條毆打被告梅氏清之手段，顯較被告梅氏清僅以徒手為本件犯行之手段為嚴重、各自造成對方所受傷勢程度，暨被告2人各於警詢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詳參被告2人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被告曾盈誠領有○度身心障礙證明之身心狀況（按：本件無證據證明被告於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該能力顯著減低，見警卷第14頁），被告2人均無前科之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五、被告曾盈誠持以犯本案之塑膠管及木棍，固屬供其本件犯罪所用之物，然考量該等物品係被告曾盈誠於路邊隨手拾得，顯非其所有，衡情亦非屬違禁物，且未據扣案，爰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張雅婷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李承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瑋庭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12767號
　　被　　　告　曾盈誠　（年籍資料詳卷）
　　　　　　　　梅氏清　（年籍資料詳卷）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曾盈誠前為梅氏清之小叔，2人間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之家庭成員關係。梅氏清於民國113年3月18日9時47分許，至其前夫曾盈菖（所涉傷害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之住處高雄市○○區○○路00巷0號整理衣物時，因故與曾盈誠發生爭執，雙方均基於傷害之犯意，互相攻擊，曾盈誠持路邊廢棄之塑膠管及木條打梅氏清之雙腿及背部；梅氏清則徒手推倒曾盈誠，致梅氏清受有右腹部抓傷、腰部抓傷、雙大腿多處紅腫、左小腿紅腫之傷害；曾盈誠則受有右膝挫擦傷、左足背擦傷、左足3、4趾挫傷之傷害。
二、案經曾盈誠、梅氏清訴由高雄市政府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曾盈誠之供述。
(二)被告梅氏清之供述。
(三)證人曾盈菖之證述。
(四)霖園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建佑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
二、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易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8 　　日
　　　　　　　　　　　　　　　檢　察　官　張雅婷


